温州科技职业学院2025年公开选聘
紧缺高层次人才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令第6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57号)和《关于市属和市级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选聘高层次紧缺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温人社发〔2022〕72号）等规定，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聘紧缺高层次人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单位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系专科层次公办普通高等职业学校，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举办，同时挂温州市农科院牌子。学校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预算形式为财政适当补助。
学校是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浙江省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温州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共建单位”，全国高职院校服务贡献50强单位，高职院校学生发展指数100所优秀院校，首批教育部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单位，首批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全国中德农民培训合作试点单位，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先进单位，第一批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省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浙江省高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单位，浙江省园林式单位，首批温州市文明校园。
二、选聘岗位、条件及待遇
（一）选聘岗位
本次选聘需求为40个岗位52人。
岗位名称、选聘人数和具体要求详见选聘计划表（附件1）。
（二）选聘对象条件与资格
应聘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愿意履行事业单位人员的义务；
2.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学位（硕博以上）、专业、技能条件；
3.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4.与岗位之间不存在按规定应当规避的情形；
5.能在岗位用人时限内及时入职；
6.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7.年龄要求：岗位要求为硕士研究生且具有高级职称的，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岗位要求为博士研究生的，年龄一般在40周岁以下。
8.应届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含学历、学位认证书）的时限要求为2025年12月底前。
（三）岗位待遇
聘用人员纳入事业单位管理，实行聘用制管理。享受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关工资福利待遇。具体薪酬、安家费及科研启动经费等待遇面议。
三、选聘程序
（一）发布公告
公告在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www.wzhrss.gov.cn）、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网站（https://www.wzvcst.edu.cn/rczp/rcxq.htm）发布。
（二）报名办法
凡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应聘者，按照选聘单位要求的报名方式，提供必要的报名材料，可同时报考符合资格条件的多个岗位。
1.应聘者请将应聘材料发送至邮箱：wkyrc312@wzvcst.edu.cn（邮件主题请注明“姓名+专业方向+应聘岗位”）。
2.应聘材料包括：
（1）应聘人员登记表。内容应填写完整，应包括自高中开始至申请时间不间断的学习、工作经历，取得的科研成果（发表的论文、著作、专利、获奖、品种等）、负责的科研项目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
（2）身份证和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
（3）能证明本人能力、水平的相关资料。
应聘者对选聘岗位有关情况的咨询，可通过《温州科技职业学院2025年面向全球引进紧缺高层次人才需求计划申报表》中的“岗位相关联系人、方式或人事处”进行联系。
（三）资格审核
选聘单位将根据各岗位用人需求实际和符合资格条件报名人数情况，适时研究确定针对具体岗位的考试、考核安排，及时通知应聘人员。
资格审查贯穿选聘工作始终，任一环节发现人员资格不符合要求的，一经查实，一律取消报考资格。
考试考核人数不受最低开考比例限制。
（四）初试
[bookmark: OLE_LINK1]初试采用面谈形式。主要考核应聘者专业契合度、岗位匹配度、综合素养等。根据面谈分数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入围复试人选。合格分为70分，成绩低于70分者，不进入复试环节。初试成绩不带入复试环节。
（五）资格复审
进入复试的考生，须携带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应聘人员登记表（附件2）、报考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时，应聘者须提供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以及报考岗位所需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等。留学回国人员还应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驻外使领馆出具的境外留学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应聘人员所提供的证件不全或未按时参加资格复审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资格。
（六）复试
复试采用考核和综合比选的形式。
1.有技能要求的岗位。
采用专业技能测试、专业化面试和开放性面谈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进行，主要从应聘者的专业技能素养、科研水平和综合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和综合比选。专业技能测试成绩、专业化面试和开放性面谈成绩均采用百分制,两项合格分均为70分，成绩低于70分者，均不能进入下一环节。
复试总成绩满分为100分，计算公式为：总成绩=专业技能测试成绩×60%+专业化面试和开放性面谈成绩×40%。根据复试分数从高分到低分，按考核人数与岗位计划数1:1确定入围体检人选。合格分为70分，成绩低于70分者，不能列为体检对象。
2.其他岗位。
采用专业化面试和开放性面谈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进行，主要从应聘者的专业技能素养、科研水平和综合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和综合比选。
成绩采用百分制,根据复试分数从高分到低分，按考核人数与岗位计划数1:1确定入围体检人选。合格分为70分，成绩低于70分者，不能列为体检对象。
（七）体检
体检工作参考公务员考录工作相关环节的办法进行。拟入围体检人员名单在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网站（https://www.wzvcst.edu.cn/rczp/rcxq.htm）公布。体检对象须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参加体检。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体检的，视作自动放弃体检资格。
（八）考察
学校成立考察组，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考察不合格者不予聘用。拟聘用人员如属在职人员，须在考察之前提供所在单位同意参加本次报考的书面意见，逾期视为放弃。
（九）公示、聘用
考察合格人员，确定为拟聘用对象，在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http://www.wzhrss.gov.cn）、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官网（https://www.wzvcst.edu.cn/rczp/rcxq.htm）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对拟聘人员没有异议或反映有问题经查实不影响聘用的，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受聘人员与选聘单位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并按规定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满后，考核合格者，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拟聘人员未能如期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含认证书）或未按与学校约定的时间报到的，视为放弃录用资格。
招聘岗位无合适人选的，可以空缺。
四、纪律与监督
（一）对选聘工作及相关信息有异议的，请在信息公布之日起5日内向下述监督部门反映，以便及时研究处理。
人事处联系电话：0577-88423592
（二）对应聘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按照《事业单位公开选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35号）执行。
（三）学校纪检部门全程参与本次招聘工作并履行监督职责。纪检监察室联系电话：0577-88417726。
五、其他事项
1.本次公开选聘不向报考人员收取报名费和考务费。
2.学历、学位以国家教育行政机关认可的相关证件文书为准。国外学历学位有关毕业时间及所学专业的认定，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对其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为准。
3.科研团队主岗科研人员纳入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事业编，其他岗位人员纳入事业单位报备员额编。
4.有关本次选聘工作具体问题，可向选聘单位直接咨询。咨询电话： 0577-88423592，地址：温州市瓯海区六虹桥路10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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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2025年面向全球引进紧缺高层次人才需求计划申报表
	序号
	岗位名称
	需求专业
	学历层次
	人数
	联系人
	电话
	备注

	1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专任教师
	作物学（0901）、蔬菜学（090202）
	博士研究生
	1
	潘老师
	0577-88428823
	报备员额

	2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植物保护团队科研人员
	植物病理学（090401）、农药学（090403）
	博士研究生
	1
	
	
	事业编

	3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绿色食品生产技术专业专任教师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090101）、蔬菜学（090202）、农药学（090403）
	博士研究生
	1
	
	
	1.具有相关企业工作经历的优先；
2.报备员额；

	4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产品贮运保鲜及加工团队科研人员
	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食品工程、功能食品
	博士研究生
	2
	
	
	事业编

	5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设施农业研究所科研人员
	农业机械化工程（082801）、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082803）、农业装备工程、现代农业装备工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1
	
	
	事业编

	6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设施农业与装备专业专任教师
	农业机械化工程（082801）、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082803）、农业装备工程、现代农业装备工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1
	
	
	报备员额

	7
	全省浙南作物育种重点实验室生物技术团队科研人员
	作物学（0901）、 生物学（0710）
	博士研究生
	1
	徐老师
	[bookmark: _GoBack]0577-86166950
	事业编

	8
	全省浙南作物育种重点实验室生物技术团队科研人员
	作物遗传育种（090102）、植物学（071001）、遗传学（071007）、发育生物学（071008）、细胞生物学（071009）、蔬菜学（090202）
	博士研究生
	4
	
	
	事业编

	9
	全省浙南作物育种重点实验室番茄育种团队科研人员
	蔬菜学（090202）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1.田间育种为主的科研人员；
2.事业编；

	10
	全省浙南作物育种重点实验室两系杂交稻育种团队科研人员
	作物遗传育种（090102）
	博士研究生
	1
	
	
	1.具有水稻功能基因挖掘经验；                     2.具有水稻抗病或抗逆机理研究背景者优先；
3.田间育种为主的科研人员；
4.事业编。

	11
	全省浙南作物育种重点实验室花菜育种团队科研人员
	蔬菜学（090202）、作物遗传育种（090102）
	博士研究生
	1
	
	
	1.田间育种为主的科研人员；
2.事业编

	12
	园林与水利工程学院茶树选育团队科研人员
	茶学（090203）、作物遗传育种(090102)、林木遗传育种(090701)
	博士研究生
	1
	林老师
	0577-88422667
	1.具有高级职称；
2.研究方向为分子方向优先；
3.事业编

	13
	园林与水利工程学院茶树选育团队科研人员
	茶学（090203）、作物遗传育种(090102)、林木遗传育种(090701)
	博士研究生
	2
	
	
	1.研究方向为分子方向优先；
2.事业编

	14
	园林与水利工程学院果树团队科研人员
	果树学（090201）、植物病理学（090401）
	博士研究生
	1
	
	
	1.具有高级职称；
2.研究方向为果树学及病理学优先；
3.事业编

	15
	园林与水利工程学院花木中药材团队科研人员
	植物学（071001）、作物遗传育种（090102）、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090706）
	博士研究生
	1
	
	
	1.研究方向为花卉及遗传育种优先；
2.事业编

	16
	园林与水利工程学院园艺技术专业专任教师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090402）
	博士研究生
	1
	
	
	1.有技能比赛或指导学生竞赛获奖经验优先；
2.报备员额

	17
	动物科学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群）学术带头人
	畜牧学（0905）、兽医学（0906）等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李老师
	0577-88429921
	1.取得国家级标志性成果2项以上；                          2.具有省级以上荣誉称号优先；
3.具有高级职称；
4.报备员额

	18
	动物科学学院家禽育种团队科研人员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090501）、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090502）
	博士研究生
	1
	
	
	1.第一作者发表与专业相关的SCI至少2篇；
2.事业编

	19
	动物科学学院家畜繁殖育种团队科研人员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090501）、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090502）
	博士研究生
	1
	
	
	1.第一作者发表与专业相关的SCI至少2篇；
2.事业编

	20
	动物科学学院宠物科研团队科研人员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090502）、兽医学（0906）
	博士研究生
	1
	
	
	1.第一作者发表与专业相关的SCI至少2篇；
2.事业编

	21
	动物科学学院宠物医疗技术专业专任教师
	临床兽医学（090603）
	博士研究生
	1
	
	
	1.第一作者发表或录用与专业相关的SCI至少一篇；
2.具有国家执业兽医师资格证；
3.有宠物医院实习或工作经验优先；
4.报备员额

	22
	动物科学学院宠物养护与驯导专业专任教师
	畜牧学（0905）、兽医学（0906）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1.第一作者发表与专业相关的SCI至少1篇；
2.报备员额

	23
	动物科学学院动物医学专业专任教师
	兽医学（0906）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2
	
	
	1.第一作者发表与专业相关的SCI至少1篇；
2.报备员额

	24
	动物科学学院畜牧兽医专业专任教师
	兽医学（0906）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1.第一作者发表与专业相关的SCI至少1篇；
2.报备员额

	25
	智慧农业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学科带头人
	农业工程（0828）等农业装备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戴老师
	0577-86299108
	1.具有高级职称；
2.报备员额

	26
	智慧农业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团队科研人员
	农业工程（0828）、机械工程（0802）等农业装备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3
	
	
	事业编

	27
	智慧农业工程学院农业设施团队科研人员
	农业工程（0828）、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0902Z1）、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095136）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3
	
	
	事业编

	28
	智慧农业工程学院农业具身智能体团队科研人员
	机械工程（0802）、电子科学与技术（0809）、农业工程（0828）、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095136）、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2
	
	
	事业编

	29
	智慧农业工程学院智慧农业研究院科研人员
	农业工程（0828）、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095136）、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人工智能
	博士研究生
	2
	
	
	1.熟悉农业物联网、智能控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及其应用；
2.具有2年以上相关领域研究或项目经验者优先考虑；
3.报备员额

	30
	智慧农业工程学院农业具身智能体团队科研人员
	农业工程（0828）、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095136）、电子科学与技术（0809）、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1.具有高级职称；2.事业编

	31
	数字经济学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带头人
	经济学（02）、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工商管理（1202）、农林经济管理（1203）、公共管理（1204）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吴老师
	0577-88426619
	报备员额

	32
	数字经济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专任教师
	经济学（02）、管理学（12）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报备员额

	33
	数智技术学院农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团队带头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软件工程（0835）、网络空间安全（0839）、人工智能（085410）、数据科学、大数据科学与工程、农业信息化等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张老师
	0577-88413867
	1.具有高级职称；
2.报备员额

	34
	数智技术学院人工智能专业群带头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软件工程（0835）、网络空间安全（0839）、人工智能（085410）、数据科学、大数据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1.具有高级职称；
2.报备员额

	35
	数智技术学院数字农业研究所科研团队带头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软件工程（0835）、网络空间安全（0839）、农业信息化（095112）、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095136)、智能科学与技术（1405）、数据科学、大数据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报备员额



	36
	数智技术学院人工智能专业群带头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软件工程（0835）、网络空间安全（0839）、人工智能（085410）、数据科学、大数据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报备员额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基础学院）思政课专任教师
	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政治学（0302）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谈老师
	0577-86799328
	1.中共党员；
2.具有思政类课程授课经验者优先；
3.报备员额

	38
	分析测试中心农业环境分析评价室科研技术人员
	土壤学（090301）、环境科学083001）、分析化学（070302）、应用化学（081704）、植物营养学（090302）
	博士研究生
	1
	张老师
	0577-88412934
	报备员额

	39
	分析测试中心农产品质量分析评价科研技术人员
	农药学（090403）、分析化学（070302）、有机化学（070303）、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及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报备员额

	40
	创新创业学院双创教育专任教师
	教育学（0401）、管理学（12）等相关专业
	博士研究生
	1
	孙老师
	 0577-88419808
	1.有相关科研成果及工作经验者优先；
2.报备员额



附件2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应聘人员登记表
应聘岗位：
	姓  名
	
	身份证号
	
	
	
	
	
	
	
	
	
	
	
	
	
	
	
	
	
	
	单寸免冠
一寸白
底彩照

	户口
所在地
	
	民族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参加工作时间
	
	现工作单位
	
	工作职务
	

	政治
面貌
	
	专业技术职务
	
	评定时间
	

	
	
	职业技能等级
	
	评定时间
	

	联系
地址
	
	联系电话
	

	邮  箱
	
	邮  编
	

	个人
学习
简历
（高中填起）
	起讫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全日制
（是/否）

	
	
	
	
	
	

	
	
	
	
	
	

	
	
	
	
	
	

	
	
	
	
	
	

	个人工作简历
	起讫时间
	工作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证明人

	
	
	
	
	
	

	
	
	
	
	
	

	
	
	
	
	
	

	
	
	
	
	
	

	奖惩
情况
	











	发表论文、参与课题研究及其他业绩情况
	

	家庭主要成员
	称谓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家庭住址

	
	
	
	
	

	
	
	
	
	

	
	
	
	
	

	
	
	
	
	

	本人声明：上述填写内容真实完整，提交的报考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凡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获取报考及聘用资格的，或有意隐瞒本人真实情况的，本人主动放弃报考、聘用资格，并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报审考核单意位见
	

（  盖章）


年  月  日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粘
贴
处


	


注意：以上表格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